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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狀  

案    號         年度       字第         號  

委任人  

身 分

證 明

文  件 

國民身分證  護照  居留證  工作證 

營利事業登記證  其他：              . 

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（請檢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影本） 

 

電 話   

 地 址   

受任人  

身 分

證 明

文 件 

國民身分證  護照  居留證  工作證 

其他：              . 

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（請檢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影本） 

 

電 話   

地 址     

委任人於貴會      年度      字第          號個案評鑑事件，茲委任                

受任人為代理人（請勾選受任人具下列資格，如非律師，請檢附相關資

料文件影本），代理人並□有；□無（請勾選）代理委任人撤回請求前開

個案評鑑事件之權限。 

□律師。 

□請求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或二親等內之姻親。 

□大學法律系、所畢業，現從事法律工作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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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現為司法院、法院、檢察署、律師公會所屬人員。 

□其他（請釋明堪任代理人之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此致 

法官評鑑委員會   公鑒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 

委任人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受任人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 

 


